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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聘僱人員選擇將民國107年7月1日以後年資改依勞工

退休金條例(以下簡稱勞退條例)提繳退休金者，其於同年6

月30日以前已提繳之公、自提離職儲金本息得否發還本人

之疑義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

第5條第1項及第6條規定，聘僱人員因契約期限屆滿離職

，或經服務機關學校同意於契約期限屆滿前離職者，應發

給公、自提儲金本息；因違反契約所定義務而經服務機關

學校予以解聘僱，或未經服務機關學校同意而於契約期限

屆滿前離職者，僅發給自提儲金之本息。第7條第1項規定

，聘僱人員或其遺族請領離職儲金本息之權利，自聘僱人

員離職或在職死亡之日起，經過10年不行使而消滅。第8條

之1規定，本辦法107年7月1日修正生效前仍在職之聘僱人

員，得於本辦法修正發布日起3個月內，選擇將本辦法修

正施行後年資，改依勞退條例提繳退休金；各機關學校及

聘僱人員應依第3條第2項規定之月支報酬計算標準及勞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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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第14條規定之退休金提繳率上限提繳退休金，並於聘

僱契約內明定；至於選擇提繳退休金前年資所提存之離職

儲金請領事宜，仍依第5條至第7條相關規定辦理。準此，1

07年7月1日仍在職之聘僱人員選擇將是日以後年資改依勞

退條例辦理者，以所適用之離職給與制度已有改變，宜與

服務機關或學校重新簽約或變更原契約內容，並自107年7

月1日生效；此情況下，原契約等同於107年6月30日期限

屆滿；從而是類人員於107年6月30日以前所提存之離職儲

金請領事宜，係依第5條至第7條規定辦理。

二、本案復經洽據銀行瞭解，選擇改依勞退條例提繳退休金之

現職聘僱人員，其於107年6月30日以前原儲存於銀行專戶

之離職儲金將不再維持原1年期定存利率計給利息。爰為

利是類聘僱人員得以及早妥善規劃並彈性運用其公、自提

儲金本息，以渠等與服務機關或學校重新簽約或變更原契

約內容後，原契約等同於107年6月30日期限屆滿，爰同意

從寬認定符合本辦法第5條所定「因契約期限屆滿離職」之

情形，渠等得於本辦法第7條規定之請求權時效內，申請

發給其公、自提離職儲金本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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